附件

三亚市道路运输安全大整治“百日攻坚”

行动工作清单

一、聚焦路面主战场，严管严查重点交通违法

（一）强化联合执法工作。以“两环”旅游公路为重点区域，周末、夜间、节假日为重点时段，采取“定点+流动”“夜间+凌晨”等错时勤务、接力勤务模式，强化联合执法，严查严处“三超一疲劳”、非法营运和违法行为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交通运输局、建设管理科、市道路和港航运输服务中心、市交通综合保障中心） 

（二）加强快递、外卖等即时配送行业监管，督促企业加强从业人员交通行为管理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交通运输局、运输管理科）

（三）加强重点车辆精准查缉拦截。联合公安机关充分利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缉查布控功能，对假套牌、逾期未检验、未报废、多次违法未处理、非法营运、“百吨王”货车等重点车辆落实精准拦截查处。用好“云哨”系统，精准发现涉嫌疲劳驾驶、“红眼”客车、不保持安全车距、超速、不系安全带、手持电话等 9类违法的车辆并及时预警提示。进一步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，共同打击非法营运、“红眼”客车、非急救医疗转运救护车拉警灯警报（使用警用提醒器）或闯红灯等违法行为，实现跨部门协同监管和源头治理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交通运输局、市道路和港航运输服务中心、市交通综合保障中心）

二、加强源头管控，及时清剿交通安全隐患

（四）加强道路隐患排查治理。结合“千村万路”行动和“2025年公路安全隐患突出点段治理重点攻坚项目”工作部署，推动有关部门加快治理进度，尽快完成隐患治理。围绕农村公路（县道、乡道、村道）事故易发多发、施工路段、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等重点路段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及时完善路口、路段、穿村过镇和临水、临崖、急弯、陡坡路段警告标志、限速标志和防护栏等安全设施，全面提升道路本质安全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交通运输局、建设管理科、市交通综合保障中心）

（五）强化重点车辆、驾驶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加强道路运输企业监管和车辆动态监控，实施“三客一危一货一面”“营转非”大客车、校车等重点车辆和重点企业备案的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隐患动态“清零”，确保每月重型货车、7-9 座小型客车检验率达 97%以上，每月“三客一危一校”车辆综合检验率、报废率达99%以上，重点企业备案的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审验率、换证率达 99%以上。对存在较大风险隐患的运输企业，加大约谈、曝光和处罚力度，压实企业交通安全主体责任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交通运输局、运输管理科、市道路和港航运输服务中心）

（六）多措并举治堵，强化道路畅通工程建设。要着力提升公共交通分担率，提高公交线网密度、运营里程和服务品质，引导群众由个体出行向公共、绿色出行转变。要共同协调省、市政府推动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学校错时上下班、上放学，避免早晚交通高峰流量过于集中，缓解道路通行压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交通运输局、行业运营监管科、市道路和港航运输服务中心）

三、紧盯重点领域，加强部门协同共治

（七）强化货运车辆安全监管。重点查处货车超载、违法载人、疲劳驾驶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，对货车机件不全、放大号不清等轻微违法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，真正做到执法适度、过罚相当。加大货车超限超载治理力度，推动严格落实“一超联罚”措施；联合推进“百吨王”货车专项治理，强化路面治超联合执法。深化道路运输企业交通安全协同监管，实施运输企业交通安全风险评价，加强运输源头监管、协同监管和精准监管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交通运输局、安全科、市道路和港航运输服务中心、市交通综合保障中心）  

（八）严厉打击“飙车炸街”违法犯罪。结合警情、举报投诉等线索，联合相关部门，紧盯“飙车炸街”重点区域、时段，根据线索深挖车辆改装源头，查处一批窝点、机构。加强研判分析，及早发现风险苗头，健全预警工作机制，及时查处聚集“飙车炸街”案件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交通运输局）

四、强化宣传教育，营造浓厚的安全出行氛围

（九）全方位开展阵地警示教育。依托运输企业（网约车）平台加强对驾驶人的常态化安全教育。联合乡镇政府、村两委干部、网格员等基层治理力量，进村入户对货车驾驶人等重点群体开展宣传提示，提高农村地区群众安全守法出行意识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交通运输局、市道路和港航运输服务中心）

（十）全覆盖开展重点区域宣传。开展交通安全宣传“进企业”活动，约谈警示违法快递、物流平台、驾校/考场等企业单位，压实安全主体责任，督促加强新驾驶人安全意识和驾驶技能培训与考核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交通运输局、安全科、运输管理科、行业运营监管科、市道路和港航运输服务中心）

